上海市科委“科技创新行动计划”项目

联合申报协议
甲方：XX大学
项目负责人：
乙方：XX 
项目参与人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，本着优势互补、平等互利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经协议双方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就共同申报      年度上海市科委“科技创新行动计划”项目，达成如下协议，由合作双方共同恪守。

第1条 合作内容

本合作申请项目类型：（例如：基础研究领域，科普专项等）_______________，项目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。

第2条 任务分工
第3条 经费管理  
项目获得资助后，合作双方应按照《上海市科研计划项目（课题）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（沪财发〔2017〕9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上海市科研计划项目（课题）专项经费管理的通知》（沪财教〔2019〕24号)的要求以及科研计划项目合同、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（课题）任务书的内容，开支经费。
第4条 知识产权归属
1. 本协议所称知识产权，包括依法享有的专利权、著作权、商标权、计算机软件的版权、技术秘密、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。
2. 课题研发过程中所涉及各方已有的知识产权归原产权持有方所有，合作方有责任对任何其他方保密。
3. 课题研发过程中新产生的知识产权按各方贡献大小分配，即各方独立完成研究工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各方独立所有；双方共同完成研究工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各参与方共同所有，任何一方未经合作方同意不得擅自向其他方公开。
第5条 协议的生效变更与解除
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生效。本项目如获得批准后，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伸至项目结题通过时；本项目如未获得批准，本协议将自动终止。
第6条 其他
1.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.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；协议履行过程中，如发生纠纷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未果时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	甲方：XX大学（盖章）

	乙方： XX（盖章）

	法定代表人：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XX
	法定代表人：
项目参与人（签字）：XX



	年  月  日
	年  月  日


注意：
1.法定代表人是指大学的校长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研究所的所长签名或签名章，不是课题负责人！

2.如果是两家单位，改成甲乙双方，如果是超过三家，照此格式增加。
3.不要让签字盖章部分单独一页，如果单独一页，请修改行间距等格式。
